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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處理基本概念 

壹、交通事故發生後處理程序  

一、保持現場、並盡速報告有關單位  

(一)肇事發生後，應立即停車，保持鎮定，不可駛離現在或逃避，切勿慌亂並注意防範

火災。  

(二)打開雙黃燈警示後方車輛,以避免追撞。  

(三)應於車後方三十至一百公尺處豎立三角形警告牌。高速公路應在車後100公尺處豎立

標誌，在行車時速40公里以下路段，則應在車後30公尺至100公尺豎立標誌；市區交

通頻繁路段，應將標誌牌懸掛在車身後面，如係彎道，應在彎道前豎立標誌。  

(四)如果有人員傷亡，速打一一九送醫急救，千萬勿使用肇事車輛移送傷患，救護車離

開時記住詢問傷者姓名及送往的醫院。  

(五)迅速報告警察單位，可利用手機撥110報案。  

(六)務須保護現場，物移動現場車輛、碎片等之位置或破壞路面上之各種痕跡以明肇事

責任。  

(七)俟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應切實詳盡報告發生的時間、地點、車號、對肇人姓名、

傷害情形，如受傷人數及車輛損壞情形等，並說明肇事詳實經過。  

二、盡速救護受傷人員送醫  

(一)無論肇事責任誰屬，應發揮道德勇氣及責任，對受傷者先行急救，或盡速送往醫院

就醫，勿存逃逸心理；對當場死亡者應予遮蓋。  

(二)對受傷人員或死亡者家屬，應表示同情，謙和有禮，勿再爭執誰是誰非，以爭取對

方的好感與合作。  

(三)移動傷患前應做定位標記，對於受傷或與死亡者之遺留物，應妥為保存，俟警方人

員到達後點交。  

(四)如有輕傷敷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地點、車號一定要抄記起來以便日後查詢資料。  

(五)交通事故發生時間、地點、車號一定要抄記起來以便日後查詢資料。且應留下對方

之基本資料，以便事後連絡，姓名、住址、連絡電話、車號。  

三、會同警方測繪現場圖  

(一)會同警方測繪現場圖時，應力求詳盡，對於現場各種跡證逐一查勘、攝影、測繪，

包括地面上之散落物、痕跡，如血痕、拖擦痕、剎車痕、掉落物、碎玻璃片等，並

標明位置拍照存證，必要時得以比例尺或文字配合說明。此外，對於肇事車輛之機

械狀況、損壞程度、撞擊部位、撞擊痕跡走向、車體有無附著物，如血痕、毛髮、

衣物、油漆等亦應一併記錄拍照存證，尤應特別注意各關係位置的尺寸及煞車痕跡

的長度是否清楚詳實，複閱後後再予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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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警方處理人員之應對及態度應親切有禮。  

(三)如被傳訊或做偵詢筆錄時，應據實回答，不知道的不要猜測，詳閱筆錄無訛後，再

予簽章。  

(四)若有攜帶相機,應將重要物證及現場景況拍攝下來,以備將來交通事故鑑定或訴訟時

之佐證資料。  

四、找尋目擊者證明及蒐集有利證據  

(一)當交通事故發生時,應主動尋找現場熱心且富正義感之目擊證人,留下聯絡方式或記

下其車號,以作為未來必要時之佐證人。  

(二)國人多存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通病，甚至同情傷亡者，應多利用技巧說明，請其作證。  

五、肇事現場俟處理警員認可後方可撤離  

(一)撤離現場應獲得處理警員認可後，方可辦理，如肇事致人死亡時，必須經檢察官同

意後，始可撤離。  

(二)處理的警員離開前,應主動查詢其姓名或記下臂章編號及隸屬單位名稱、聯絡電話,

以備必要時之聯繫。  

(三)現場周圍所有的標誌，現場遺留物、車輛等應同時撤除。  

(四)如車輛陷入路溝、翻覆或損壞不能開動時，應及早聯繫吊車或其他車輛救援。  

貳、交通事故急救方法  

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裏，有一些人本可挽回生命，受傷的人裏，有一些本可避免終身

截癱或其他傷殘，但未能挽回或避免。究其原因，往往是人們救護不當造成傷員傷情加重，

或因不會運用搶救措施，失去搶救時間導致不該發生的悲劇發生，這裡就交通事故中有關緊

急處理救護辦法作如下介紹。  

一、當有傷員滯留于車內時，對於非專業人士，如果不是情況危急，不要試圖將傷員搬出車

外。首先檢查傷員的清醒程度，是否失去知覺，是否有心跳和呼吸，有無大出血，有無

明顯的骨折。如果心跳和呼吸都停止了，應該馬上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和胸外心臟按壓；

如果傷員已發生昏迷，這時可先鬆開他們的頸、胸、腰部的貼身衣服，清除口鼻中的嘔

吐物、血液、污物等，保持呼吸道通暢，以免引起窒息。  

二、對一般的傷員，可根據不同的傷情予以處理，讓他們採取各自認為恰當的體位，耐心地

等待專業人員的處理。  

三、如果有外傷出血，要選擇最快和最有效的直接加壓止血法。頭部外傷在所有交通意外傷

害佔到了50%至70%，受傷位置多發生於頭頂及兩側，且極易損傷血管，危及生命。當出

現顱腦外傷時，傷員大多會血流不止，不及時處理，輕則導致失血性休克，重則將危及

傷者生命。還可用乾淨的手帕、毛巾等敷料在傷口上直接壓迫止血。  

四、如遇到損傷或折斷脊骨，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移動傷患，並立即召喚醫生及救護車前來

處理。倘若是絕對需要移動，將傷患放置平板式門上，並盡可能少動傷患的頭部及脊椎，

擔架搖動太厲害亦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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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意外現場如涉及化學物品，應等待消防人員處理。  

參、申請交通事故鑑定  

一、事故發生日起，六個月內由事故當事人或處理事故之警方移請當地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鑑定事故責任，費用為3000元。由司法機關移送也可。 

二、當事人對當地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不服時，申請覆議：但以一次為限，費用

為2000元。若案件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者，應向司法機關聲請轉送覆議會覆議。  

三、行車事故鑑定之結果係提供當事人、司法機關作為賠償、判決之參考。  

四、下列事故案件鑑定會不予受理鑑定。  

(一)已進入司法機關訴訟者。(但得由司法機關移送鑑定)  

(二)距肇事日期已於六個月以上者。(但得由司法機關移送鑑定)  

(三)事故之發生場所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所指道路(公路、街道、巷

弄、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範圍者。  

(四)慢車與慢車、慢車與行人之案件。  

(五)無現場處理資料之案件。  

五、和解定義：事故或案情明確者，可逕向鄉鎮委員會申請調解，以做為理賠之憑據，或私

下和解  

六、申請鑑定  

(一)由當事人以親送或郵寄方式向事故發生地所轄之鑑定會申請(地址、電話如第四章服

務資訊)  

(二)由警察機關移送或由司法機關委託  

七、申請覆議：當事人得於收到鑑定意見書之翌日起十五日內向臺灣省行車事故覆議委員會

申請。但一次為限。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向司法單位申請。覆議結果為提供當事人、

司法機關作為賠償、判決之參考。  

肆、交通事故責任明確、如何申請賠償  

一、提出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者：  

(一)被害者本人。  

(二)被害者家屬(父母、子女、配偶)或親屬(法定扶養義務人)。  

(三)代支出被害人殯葬者或團體。  

二、申請賠償的對象：  

(一)交通事故責任的當事人(駕駛人、道路施工單位或其他)  

(二)交通事故車輛之車主(因無照駕車或未達考照年齡或因機械故障等發生之交通事故)  

(三)交通事故車輛所屬公司負責人(如客運公司、貨運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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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求賠償的項目：  

(一)因被害人死亡之殯葬費、醫藥費、對第三人之法定扶養費、精神慰撫金及車損修護

費等。  

(二)因被害人傷害之醫藥費、住院及休養期間之生活費、喪失活動技能之損害補助金、

停業損失補助費、精神慰撫金及車損修護費等。 

四、請求時效：  

(一)自知有損害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內，請求賠償。  

(二)若不知賠償義務人時，自有侵權行為起十年內提出。  

五、自民國87年1月1日起，汽車須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汽車部分已按時實施，機車部分

延至88年1月1日起實施，因此所有車主均應參加新制保險。其理賠給付有如下規定：  

(一)理賠給付範圍：死亡者定額給付200萬元，殘廢給付最高200萬元，醫療給付最高20

萬元(限健保不理賠部分)。  

(二)未參加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之車主罰新臺幣6,000元至30.000元。  

(三)因為未投保強制汽(機)責任保險者車輛而肇事者罰新臺幣12,000至60,000元。  

六、參加強制汽(機)車責任保險者，事故發生後除報請當地憲警機關處理外，並於五天內以

書面將發生事故之人、事、地、時、經過情形等相關資料通知投保之保險公司。  

伍、肇事者刑事責任之訴訟程序  

一、刑事追訴可分『公訴』及『自訴』兩種：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追訴被告可分為

『公訴』及『自訴』兩種。所謂公訴係指由檢察官代表國家對被告所提起之訴訟；所謂

自訴則指由犯罪之被害人對被告逕向法院所提起之訴訟而言。故對肇事者之追訴，除可

由檢察官偵查提起公訴外，被害人亦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自訴，惟提起自訴時，刑事訴訟

法規定應委任律師(如被害人為無行為能力，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時，可由其法定代理

人，直系血親或配偶提出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19條Ｉ項、II項)  

二、被害人死亡時，屬公訴罪：交通事故中，如被害人死亡時，屬公訴罪，檢察官依法應主

動加以偵查追訴。  

三、被害人僅受身體傷害時，屬告訴乃論之罪：（須注意告訴期間六個月）被害人若僅身體

受有傷害時，依刑法第287條之規定，係屬告訴乃論之罪，被害人須向警察局或檢察官提

出告訴始可，否則偵查機關及法院將無從追訴。又告訴期間為自得為告訴人之人知悉犯

人之時起六個月，逾告訴期間始提出告訴時，檢察官應為不起訴處分，法院則應為不受

理之判決，被害人或家屬宜特別注意及此，避免喪失應有之權益。  

四、惟須注意者是檢察官偵查結果，若認肇事者無罪而對其為不起訴處分時，此時僅告訴人

得於接受不起訴處分書之翌日起七日內提出再議(刑事訴訟法第256條Ｉ項)故不論被害

人死亡與否，均應由得為告訴之人向警察局或檢察官為告訴之表示，俾免喪失再議之權

益。  

五、告訴人對於法院之判決不服時，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三四四條第二項的規定，可具備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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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檢察官上訴，一般而言，除非顯無理由或已不得上訴者，否則檢察官均會提出上訴。

被告獲無罪判決時，告訴人於接獲刑事判決之翌日起十日內具狀請檢察官上訴，刑事附

帶民事部分則向法院提起上訴（但需有請檢察官上訴才可提刑附民之上訴）  

六、肇事者可能成立之犯罪及追訴程序，如下表所示。 

 

陸、交通事故被害人請求民事賠償 

照現行法律規定，被害人可直接提起民事訴訟或於刑事起訴後再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兩

者的差別如下： 

一、直接民事告訴時，原告必須自行繳納裁判費，而附帶民事訴訟程序則毋庸繳納裁判費。 

二、直接民事告訴時，當事人有部分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自行準備證據及聲請鑑定，困難度

較高。而附帶民事訴訟部分，法院通常於刑事判決後，將附帶民事訴訟部分移送民事庭

審理。法院在審理刑事訴訟部分時，因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故必須蒐集相關證據，且

刑事庭法官於為發現真實之必要，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此等證據資料均可供民事庭法

官參考，訴訟程序進行中當事人只須請民庭法官調閱刑庭卷宗即可，自己不必再自行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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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相關證據，故可避免花費許多勞力、時間以及舉證之困難，對於一般不懂法律實務運

作之當事人而言，較為省事、有利。 

三、被害人如採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時，由於法院通常均待刑事判決後，再將附帶民事部份移

至民事庭審理，故通常須耗費較多之時間進行訴訟。交通事故依照民國88年2月3日公布

新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為強制調解事件，於起訴前，應經地方法

院簡易庭調解。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效力，也就是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參

照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308條規定)。若調解不成立，始進入訴訟程序。所以目前交通

事故被害人所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於刑事判決前如未達成和解時，刑事庭通常均移送至

民事庭審理，再由民事庭移送至簡易庭調解，調解不成後，再移回民事庭審理。 此外，

被害人如不幸因交通事故成為植物人時，必須先宣告禁治產之後，設置監護人，由禁治

產人之監護人代為提起訴訟(參照民法第1013條規定)。又被害人於昏迷當中，有緊急提

起訴訟之必要時，得向法院聲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參照民事訴訟法第51條規定)，由特別

代理人代為提起訴訟。 

柒、民事賠償請求之項目與範圍 

一、被害人死亡時 有權請求肇事者賠償之人如下： 支出殯葬費之人(民法第192條第一項)

在被害人生前為其支出醫療及增加生活上需要之費用之人(新修正民法第192條第一項，

自民國89年五月五日起施行)被害人對其負有法定扶養義務之人(民法第192條第二項)被

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民法第194條第一項)得請求之項目與範圍： 

(一)殯葬費：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對於支出殯葬費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第一項)，殯葬費用的範圍如下： 所謂殯葬費、指入斂費及埋葬費而

言。實務上可請求的項目有棺木費、運屍、運棺及靈柩車費、壽衣費、喪葬用品費、

墓碑費、埋葬費、遺像及鏡框費、誦經祭典費及告別式樂隊費用。但下列費用不得

請求：祭獻牲禮費、追悼超薦費、安置祿位費及購買豬肉供祭祀費用。 

(二)扶養費的損害賠償：被害人對第三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加害人對於該第三人亦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項)。其數額之計算，應參酌扶養權利

人需要受扶養期間，及扶養義務人(被害人)可推知的生存期間等來加以計算，但其

性質屬將來之請求，故依法應扣除中間利息始可。 至於扶養期間內，每年每月的扶

養費計算標準，則應按受扶養權利人之需要，與扶養義務人(被害人)的經濟能力及

身分定之。如無資料可資推算時，實務上通常以政府公布的申報綜合所得稅義務人

扶養親屬的寬減額、各縣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或民間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計

算扶養費賠償的標準。 

(三)慰撫金的損害賠償：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4條)。金額之多寡，目前法院係

以被害人及肇事者的地位、家境、經濟能力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程度，與家屬的關

係及其他一切情事，定其數額。 此外，應注意者係精神上之損害為一身專屬權，除

被害人死亡前，已起訴或經肇事者依契約承諾者外，否則不得由其繼承人繼承之。(參

照民法第195條Ⅱ項) 

(四)被害人死亡前的財產上損害賠償：被害人死亡前支出之醫藥費，及因傷不能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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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業所失利益係屬財產上損害(民法第184條、第216條)，被害人的繼承人得依繼承

關係(民法第1148條)，請求加害人賠償，如被害人生前之醫藥費用是由無繼承權之

第三人支出者，第三人可依無因管理或其他法律關係之規定，向加害人請求，並得

代位債權人(被害人之繼承人)向肇事者請求損害賠償。又依照民國88年四月二十一

日新修正公布的民法第192條規定，該第三人亦得直接向肇事者請求損害賠償。 

二、被害人受傷但未死亡時，得請求之項目與範圍如下： 

(一)醫療費：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應以

填補債權人(被害人)所受損害為限。(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百一十六條)被害

人得請求的醫療費包括住院費、手術費、藥品費、檢驗費、診斷費及診斷證明書費

在內。賠償範圍，以醫療上所必要者為限。 

(二)增加生活上需要的賠償費用：依照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

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增加生活上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增加生活上

之需要者，諸如：義肢、義齒、義眼費、伙食費、看護費、住院雜費及其他如被害

人因受傷無法照顧家庭而僱人看家煮飯或照顧嬰兒所支出之費用等均屬之。又此等

損害並不以實際已支出者為限，被害人將來必須支出之費用，亦得請求肇事者預先

賠償。目前法院實務上之做法亦多准予請求。 

(三)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的損害賠償：依照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

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至於如

何計算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數額，則可依下列三點計算之： 

1.勞動能力減少程度：若因殘廢而全部喪失勞動能力時，計算損害賠償較為單純。

如減少一部分，目前法院的做法大部分係依據專門醫師之診斷書及勞工保險條例

第五十三條所定殘廢給付標準表來做認定。 

2.勞動年數：實務上有計算至六十歲及六十五歲(公務人員)等情形，至於勞動年數

始期，成年人自受傷時起算，而未成年人部分，實務上有從十八歲(高中畢業)起

算者，亦有從將來可能就業歲數起算者。 

3.被害人之所得額：被害人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之損害，應就被害人受傷前之身體

健康狀態、教育程度、專門技能、社會經驗等各方面酌定之，不能以一時一地之

工作收入為準。一般而言，有固定收入之薪資者，因有具體資料可資計算，故較

無問題，但對於無職業的被害人，因為沒有實際所得，在認定上便頗為困難，以

下茲分四點說明之： 

(1)家庭主婦之所得：家庭主婦管理家務，實際上雖無金錢收入，但家庭主婦受害

無法從事家務工作，而僱用他人處理時，即須支付報酬，故此部份之損失，我

國學者曾隆興博士認為應可視勞動能力之減損，日本法院亦同此看我國學者曾

隆興博士認為應可視勞動能力之減損，日本法院亦同此看我國學者曾隆興博士

認為應可視勞動能力之減損，日本法院亦同此看法。雖然我法。雖然我法。雖

然我國最高法院尚未有此判例，但如果情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國最高法院尚未

有此判例，但如果情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國最高法院尚未有此判例，但如果情

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國最高法院尚未有此判例，但如果情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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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高法院尚未有此判例，但如果情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國最高法院尚未有此

判例，但如果情形受害人應可據理力爭，相信不久的將來我國法院應會接受此

一觀念。 

(2)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

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

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

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

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失業者之所得：，現雖無職但依照最高法院

59年台上字第一七一三號判決的看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

之機會若因一三號判決的看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

若因一三號判決的看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若因一

三號判決的看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若因一三號判

決的看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若因一三號判決的看

法，如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若因一三號判決的看法，如

果被害人身體健康正常則有另謀職業之機會若因交通事故被害受傷不能工

作，自可請求喪失或減少勞動力之損賠償。至被害受傷不能工作，自可請求喪

失或減少勞動力之損賠償。至被害受傷不能工作，自可請求喪失或減少勞動力

之損賠償。至被害受傷不能工作，自可請求喪失或減少勞動力之損賠償。至被

害受傷不能工作，自可請求喪失或減少勞動力之損賠償。至於所得的標準，可

斟酌被害人健康、於所得的標準，可斟酌被害人健康、於所得的標準，可斟酌

被害人健康、於所得的標準，可斟酌被害人健康、年齡、學經歷及失業前的職

與收入年齡、學經歷及失業前的職與收入年齡、學經歷及失業前的職與收入等

來認定其損害。 

(3)未成年人之所得：被害如果是學生時，可依據業績、健康情形努未成年人之所

得：被害如果是學生時，可依據業績、健康情形努未成年人之所得：被害如果

是學生時，可依據業績、健康情形努未成年人之所得：被害如果是學生時，可

依據業績、健康情形努未成年人之所得：被害如果是學生時，可依據業績、健

康情形努未成年人之所得：被害如果是學生時，可依據業績、健康情形努力程

度及一般之經驗法則等來認定所得的損失。至於幼兒力程度及一般之經驗法則

等來認定所得的損失。至於幼兒力程度及一般之經驗法則等來認定所得的損

失。至於幼兒因無具體的資料可供認定，此時可以各種統計資料或政府公佈之

最低工來加算。 

(4)老人、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等，如仍有勞動能力老人、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

等，如仍有勞動能力老人、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等，如仍有勞動能力老人、

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等，如仍有勞動能力老人、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等，

如仍有勞動能力老人、殘廢及退休者之所得：等，如仍有勞動能力其因交通事

故受害而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時，可依其家庭環境、勞動意願及各種實際情

形，來認定所得之損害。 


